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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不同方式生态补偿减贫效果研究 

——以云南省两贫困县为例 

吴乐 靳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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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面推动生态补偿扶贫的大背景下,科学测度不同生态补偿政策的实际减贫效果,对于完善贫困地

区生态补偿的机制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8年8月云南省实地调研数据,测算了两种贫困线下区域的FGT指

数,分析不同方式生态补偿的实际减贫效果｡结果表明:两种不同贫困线标准下,现金型补偿和岗位型补偿均降低了

区域的贫困发生率,缩小贫困缺口和减少贫困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相比于现金型补偿,岗位型补偿的减贫效果更好,

显示出较高的瞄准度和持续性,而现金型补偿对于农户资源禀赋的前提要求和定额支付的特点,降低了其减贫的精

准度和持续性｡因此,基于农户的异质性特点充分发挥不同补偿方式的协同作用,积极推动补偿标准动态调整和补偿

方式多元化发展,是未来深化生态补偿扶贫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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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减少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就是不断减少贫困､缩小收入差距,追求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我

国是贫困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十八大以来,政府大力开展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精准扶贫活动,通过各种措施改善贫困地区农

民生产生活条件,使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7%,扶贫攻坚工作取得了显著

的成绩｡〔1〕如何解决剩余贫困地区的深度贫困问题成为了当前扶贫攻坚工作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其直接关系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在我国,深度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地区在地理上高度重叠,生态破坏是区域内贫困发生的重要因素,生态脆弱

是多数贫困地区所面临的主要困境｡〔2〕作为可直接对农户产生经济效益的环境经济政策,生态补偿机制为解决生态脆弱地区的贫

困问题提出了新的解决思路｡基于此,在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扶贫“五个一批”工程中,将“生态补偿脱贫”

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旨在充分发挥生态补偿机制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所产生的益贫作用,带动深度贫困地区更多的贫困人

口脱贫摘帽｡识别贫困地区现有生态补偿政策的减贫实效,进一步完善现有生态补偿政策的机制设计,从而推动贫困地区的生态

                                                        
1本文系国家发改委西部司重点调研课题“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政策思路研究”(编号:XBS16-A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获清华

农村研究博士论文奖学金项目“生态补偿与减贫政策相容性研究”(201717)资助｡ 



 

 2 

补偿扶贫工作,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由于扶贫攻坚工作的不断推进,国内许多研究者针对生态补偿政策的减贫效果展开了相关研究｡在农户收入方面,杜

洪燕等､吴乐等､朱烈夫等通过分位数回归法分析了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收入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金补偿方式有利于高

收入群体,岗位型补偿有利于低收入群体,两种方式存在一定的互补性,〔3~5〕尚海洋等基于2015年石羊河流域实地调查数据,通过测

算FGT指数,分析了生态补偿现金方式的减贫效果,发现生态补偿现金方式降低了研究区域的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

而且当贫困标准提升时,减贫效果更好;〔6〕刘宇晨等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分析了内蒙古草原补奖政策对农户收入结构产生的

影响,发现草原补奖政策对不超载农户的总收入和非畜牧业收入有显著提升作用,对畜牧业收入的提升不明显;〔7〕胡童等通过建立

非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草原生态补偿对畜牧业收入产生的影响,发现生态补偿对畜牧业收入存在正向效应,但作用较为微弱｡〔8〕

在农户生计方面,吴乐等通过似不相关回归法分析了影响农户生计资本的因素,发现现金型补偿有利于提升农户的自然资本和金

融资本,岗位型补偿有利于提升农户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者在促进农户生计资本建设上具有一定互补性,同时参与不同政

策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9〕〔10〕胡国建等以福建省闽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区域,分析了生态补

偿对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资本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态补偿政策显著提升了农户的生计资本总体水平,其中人力资本､物质资

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均有不同程度上升｡〔11〕国内已有的一些实践也表明,生态补偿在减贫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作为实施范围

最大､覆盖人群最广的生态补偿项目,退耕还林在我国已实行了16年｡国家林业局国家林业重点工程社会经济效益评估组2017年

的报告指出,当前退耕农户户均获得退耕补助5609.7元,平均占样本农户家庭纯收入的9.44%,最高的接近90%,直接发挥减轻贫困

的作用｡ 

与1998年相比,监测农户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445.35%,比同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高出152.09个百分点｡同时,项

目的实施有效调整了农村的产业结构,促使项目区建立起生态经济型的后续产业,退耕后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进行了转移就业,为

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12〕〔13〕在草原生态补偿方面,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大幅增加了农牧

民的政策性收入｡根据相关统计,2017年全国268个牧区半牧区县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9718.4元,较2010年提高近116.2%｡其中,农

牧民每年人均草原补奖政策性收入为450元,个别省份人均补贴多达3000多元,约占农牧民纯收入的三分之一,有力促进了生态补

偿扶贫工作｡〔14〕 

综上而言,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案例实践反映出生态补偿具有良好的减贫效应,但是目前针对生态补偿减贫进行的相关研究更

多的是探究生态补偿是否产生了减贫效果,对不同补偿政策的减贫效果进行具体测度的研究仍然较少｡对不同政策的实际减贫效

果进行科学测度,有利于正确认识不同政策的减贫强度和持续性,从而更好的科学施策,达到“对症下药”的政策目标｡因此,本

文利用云南两贫困县实地调研所获得的数据,通过可分解的FGT指数对研究区域内不同生态补偿政策产生的实际减贫效果进行测

量,深入探析不同补偿方式在降低区域内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方面分别产生的影响｡在全面推动生态补偿扶贫的大背景下,进一

步识别不同补偿政策的减贫效果和存在的不足,进而提高不同政策的适用度和协同性,对于完善贫困地区生态补偿的机制构建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 

2018年8月1~16日,课题组组织调研员赴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西畴县的12个村进行入户调查,获取相关数据｡本次调查所

选择的两县均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同时两县分别位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川滇森林及生物多样性区域和桂黔滇喀斯特石

漠化防治区域中,享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贫困和生态问题相互交织｡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农户家庭基本特征､家庭农

业生产经营状况､家庭非农就业情况､家庭收入情况､农户参与生态补偿政策情况以及调研地生态补偿扶贫开展情况,等等｡农户

参与生态补偿政策情况包括农户参与政策的类型和获得的补贴收入情况｡在调研区域内,当前直接补贴到农户的现金型生态补偿

政策主要为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第一轮退耕还林和新一轮退耕还林项目,其中公益林补偿的标准为10元/亩·年,各村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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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组村民的集体决议决定资金的分配方式,有的小组将补贴款直接发放到户,有的小组把补贴款留在集体,用于修路､村内基

础设施建设等集体公共事业支出｡退耕还林的补偿标准为:第一轮退耕还林每年补助119.5元/亩,新一轮退耕还林分5年进行补助,

平均每年补助240元/亩｡除可获得的直接现金补贴外,另外一种可以补贴到户的是农户担任区域内的生态管护岗位,如担任某区

域退耕还林､生态公益林､天然林保护工程的护林员而获取相应的岗位工资,这种以工资形式发放到农户手上的补偿为间接式的

“岗位型”补偿｡调研地包括两种类型的生态护林员,一种为乡镇林业站利用政府财政资金直接聘请的护林员,聘用对象包括建

档立卡贫困户和非贫困户,贫困户占比较大｡一种是商业管护公司承包林业部门的管护任务后,自行选聘护林员完成管护任务,聘

用对象主要为管护能力相对较强的非贫困户｡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不同,护林员每年的工资在8000~12000元之间｡在两县的5

个乡镇､12个行政村中,课题组共发放问卷412份,获得有效问卷406份,有效率98.54%｡由于调查对象为山区农民,为确保问卷数据

的准确性,调查问卷主要由调研员根据调查对象的回答填写完成｡此外,课题组还与各样本村的村干部和典型农户进行了半结构

式访谈,以全面了解调研区域内农户生产生活以及参与生态补偿政策的情况｡ 

2.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为深入了解调研农户的基本情况,将调研所获得的数据按农户人均收入水平划分为5组,每组81个数据,①2表1为分组后不同收

入水平下农户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受访农户基本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非常 

贫困 

比较 

贫困 

-般 

贫困 

不太 

贫困 

相对 

富裕 

家庭年收人（万元） 0.60 1.81 3.23 5.12 11.89 

人均年收人（万元） 0.22 0.51 0.88 1.32 2.85 

家庭总人数（人） 3.46 4.18 4.26 4.52 4.74 

家庭劳动力数量（人） 2.16 2.70 2.67 2.86 2.95 

平均受教育程度 1.29 1.48 1.61 1.64 1.67 

平均年龄（岁） 43.38 38.76 37.14 37.02 36.93 

民族情况 0.52 0.51 0.48 0.41 0.41 

负担比 0.33 0.33 0.34 0.34 0.35 

性别结构 0.61 0.56 0.54 0.54 0.56 

耕地面积（亩） 45.54 41.46 39.81 39.88 39.88 

林地面积（亩） 29.47 31.23 26.67 26.03 29.86 

2017年获得现金补偿 

金额（万元） 
0.09 0.14 0.14 0.20 0.35 

2017年获得岗位工资补偿 

金额（万元） 
0.05 0.26 0.37 0.46 0.41 

 

注:数据来源于实地问卷调查｡在性别赋值中男性为1,女性为0;在民族赋值中,少数民族为1,汉族为0;负担比指家庭中非劳

                                                        
2①为反映一般农户的基本情况,在计算均值时将调研农户中的一个承包大户数据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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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占家庭总人数的比例;在受教育程度的赋值中,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职校或中专)=3;大专=4;本科及以上=5｡ 

由表中可以看出,受访农户家庭收入差距较大,相对富裕组农户家庭收入均值是非常贫困组农户家庭收入均值的19.8倍,家

庭人均收入之间的差距也接近13倍｡从家庭规模和家庭劳动力人数来看,各组之间差异不是非常明显,但非常贫困家庭的人口数

量和劳动力数量较其他组更少｡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正相关,意味着家庭文化程度会显著正向影响家庭的收入水平｡

家庭平均年龄与家庭收入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家庭收入更高的家庭,家庭成员更为年轻化｡从民族情况来看,在收入较高的农户群

体中,汉族家庭略多,少数民族家庭相比较少,在贫困群体中,则是少数民族家庭稍多,这可能是因为在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

民族群体作为当地的原住民,由于在当地已建立较为成熟的社会网络,对外交流沟通喜欢使用本民族语言,所以其可能更倾向于

在当地就业,所以收入渠道和收入水平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家庭正在经营的耕地面积与家庭收入水平负相关,收入水平越高所经

营的耕地面积越少,说明收入越高的家庭,传统农作物种植占其家庭生产经营的比重正不断下降｡负担比､性别结构､林地面积在

各个分组之间没有明显的趋势性变化｡ 

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获得的补贴情况来看,相对富裕群体获得的现金补偿金额远高于非常贫困农户家庭,两者差距约为3.9

倍,这说明收入较高家庭在资源禀赋方面的优势使其更容易参与现金型补偿项目并从中受益,岗位型补偿的受益群体则集中于中

间收入群体,没有反映出明显的两极分化｡ 

3.研究方法 

(1)贫困测度指数的选取｡由于相较于传统的收入变化､贫困发生率等单一指标,FGT指数可以分解测算出贫困的广度､深度和

强度,从多个维度更好地揭示出贫困发生的内在机理,更全面地反映贫困发生的路径,因此本文使用FGT指数作为贫困测量的指标

｡公示(1)为FGT贫困指数的计算公式｡ 

 

式(1)中,N 表示受访农户总数,Z表示参考的贫困线标准,q表示受访农户中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贫困线的数量,即贫困户的

数量,yi为第i个农户的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取值为0､1､2,当α=0 时,FGT (0)表示贫困的人头指数H(headcount index),即贫困发

生率,测度了贫困人口占总受访农户中的比例,反映出贫困的广度;当α=1,FGT (1)表示贫困距指数PG (povertygap index),测度

了受访贫困农户脱贫所需要的资金,反映了贫困的深度;当α=2,FGT (2)表示平方贫困距指数SPG (squared poverty gap index),

是加权的贫困缺口率,即平均每个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与贫困线差距的平方和｡在加权贫困缺口率中,越贫困的人所占权重越大,

加权贫困率越高,说明贫困群体中有更多的人与贫困线的距离较大,反映了贫困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情况,即贫困的强度｡〔15〕
 

FGT指数测算的具体实现,本文使用Stata 13软件进行｡ 

(2)贫困线的选取｡由于FGT指数是在一个 

具体贫困线标准下测算的结果,所以首先需要确定参考的贫困线｡贫困线是将贫困的概念转化为测量贫困的标准,可将一定

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对象界定为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两类｡最早的贫困线标准由英国学者朗特里 1901年提出,他将家庭资产分

为食物和非食物两部分,按照获得维持体力最低要求所需的食物和其他物资的货币支出额作为贫困线标准:一个六口之家一周最

低的食物支出预算为 15先令,加上一定的住房､衣着､燃料和其他杂物,测算出贫困线为一个六口之家一周为 26先令｡基于该标准,

他测算出当时英国约克市的贫困发生率约为 10%｡〔16〕该方法也被广泛运用到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美国基于该方法也制定

了自己的贫困标准,即食物货币支出按满足最低热量需求,非食物支出按家庭消费的 2/3 估计｡以此标准,2015 年美国一个四口之

家的贫困标准为家庭年收入低于 24250 美元,依据该贫困线,2014 年美国绝对贫困人口 4700 万人,贫困发生率约为 15%｡〔17〕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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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运用较为广泛的是世界银行于 1990年确定的第一个国际贫困标准,即 1天 1美元｡该标准于 2011年进行了重新修订,根据 2011

年的国际购买力进行平价,贫困标准被更新为 1.9美元/天｡依此测算,2012 年全球的贫困发生率 12.73%,贫困人口约为 8.97亿人

｡〔18〕
 

在我国,最初的贫困标准包括农村贫困标准和农村低收入标准两个,其中农村贫困标准是极端贫困标准,低收入标准是相对

较高的一条标准｡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不断推进,2008年国家将两个标准合二为一,统一使用人均年收入1067元作为国家扶贫标

准｡此后,随着消费价格指数等相关因素的不断变化,国家每年都会对扶贫标准进行动态调整｡2011年,为缩小收入差距,巩固温饱

成果,中央决定将扶贫标准调整为2300元(2010年不变价),该标准比2010年的1274元提高了81%,此次变动可以看作“里程碑”式

的调整｡2017年国家将扶贫标准调整为人均年收入2952元｡〔19〕由于调研获取的数据主要以农户2017年的相关情况为主,所以本文

选取2011年的2300元和2017年的2952元作为FGT指数测算参考的贫困线标准｡ 

三､结果与分析 

1.研究区域的贫困发生率 

当α=0,FGT指数的计算公式为FGT (0)=q/N,表示受访对象中贫困户占全体受访对象的比例,即贫困发生率,该数值越大,反映

该区域的贫困群体分布越广｡贫困发生率的测算结果见表2｡ 

表2 不同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贫困发生率影响对比 单位:% 

贫 

困 

标 

准 

2017 

年全 

国贫 

困发 

生率 

受访农户 

贫困发生 

率（无 

生态补偿 

收入） 

受访农户 

贫困发生 

率（含 

退耕还林 

现金补偿 

收入） 

与无补偿 

收入差值 

受访农户 

贫困发生 

率（含 

公益林现 

金补偿 

收入） 

与无 

补偿收人 

差值 

受访农户 

贫困发生 

率（含 

岗位型补 

偿工资 

收入） 

与无补偿 

收入 

差值 

2300 

2952 
3.1 

19.46 17.24 -2.22 19.21 -0.25 15.02 -4.44 

26.11 23.40 -2.71 25.37 -0.74 20.94 -5.17 

 

如表中所示,当以2300元作为贫困线标准时,受访农户在无生态补偿收入的情况下,贫困发生率为19.46%,将退耕还林现金补

偿收入计算在内时,贫困发生率为17.24%,下降了2.22%,将公益林现金补偿收入计算在内时,贫困发生率为19.21%,下降了0.25%,

将担任生态保护岗位获得的工资收入计算在内时, 贫困发生率为15.02%,下降了4.44%｡当贫困线标准提高到2952元时,无生态补

偿收入情况下的贫困发生率为26.11%,分别将退耕还林现金补偿收入､公益林现金补偿收入和岗位型补偿的工资收入计算在内时,

贫困发生率依次为23.4%､25.27% 和20.94%,下降幅度为2.71%､0.74%､5.17%｡以不同贫困线标准对调研区域贫困发生率的测算结

果可以发现,在降低区域内贫困发生率的效果上,岗位型补偿优于退耕还林补偿和公益林补偿,而且强度很大,公益林补偿的减贫

效果最小,减贫效果不佳｡另外,该地区的贫困发生率远远高于2017年全国的贫困发生率,说明西部贫困山区的贫困现象更为广泛,

减贫难度较全国其他地方更大｡ 

2.研究区域的贫困深度 

当α=1,FGT (1)测算的是研究区域贫困人口收入与贫困线差距的平均水平,反映了贫困的深度,缺口越大,贫困程度越深,贫

困人口脱贫的压力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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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贫困深度影响对比 

 贫困标准：2300元 贫困标准：2952元 

贫 无生态 含退耕 含公益林 含岗位型 无生态 含退耕 含公益林 含岗位型 

困 补偿 还林现 补偿现金 补偿工资 补偿 还林现 补偿现金 补偿工资 

指 收入 金收入 收入 收入 收入 金收入 收入 收入 

数 q=79 q=70 q=78 q=61 q=106 q=95 q=103 q=85 

 估计值 估计值 估计值 估计值 估计值 估计值 估计值 估计值 

PG 

指数 
0.0974 0.0842 0.0923 0.0779 0.1262 0.1109 0.1206 0.0996 

降幅 

（%） 

 
13.56 5.2 20.02 

 
12.12 4.4 21.08 

 

如表3所示,当贫困线标准为2300元,受访农户在无生态补偿收入时的贫困差距为0.0974,农户参与退耕还林项目,由于获得

相应的现金补贴,差距值降低为0.0842,参与公益林项目,差距值降低为0.0923,而参与生态管护岗位获得的工资收入将差距值降

低为0.0779,以无补偿收入为基准,三种补偿对贫困缺口的降幅分别为13.56%､5.2%､20.02%｡当以人均年收入2952元为贫困线标

准时,无生态补偿收入的PG指数值为0.1262,三种补偿对应的PG 指数值分别为0.1109､0.1206､0.0996,降幅分别为12.12%､4.4%､

21.08%｡通过以两种不同贫困线标准测算的贫困差距值对比可以发现,在降低贫困地区贫困深度的效果上,岗位型补偿效果最好,

公益林补偿的效果较弱｡当贫困线标准提升后,贫困人口增加,退耕还林补偿和公益林补偿降低贫困强度的幅度下降,减贫效果降

低,岗位型补偿减贫效果有所增加｡ 

3.研究区域的贫困强度 

当α=2,FGT (2)测算的是研究区域中每个贫困人口收入与贫困线差距的平均和,其反映出贫困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情况,加

权贫困缺口率越高,特困人口占比越大,贫困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贫困强度较高｡ 

表 4 不同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贫困强度影响对比 

 贫困标准：2300元 贫困标准：2952元 

贫 无生态 含退耕 含公益林 含岗位型 无生态 含退耕 含公益林 含岗位型 

困 补偿 还林现 补偿现金 补偿工资 补偿 还林现 补偿现金 补偿工资 

指 收入 金收入 收入 收入 收入 金收入 收入 收入 

数 q=79 q=70 q=78 q=61 q=106 q=95 q=103 q=85 

 估计值 估计值 估计值 估计值 估计值 估计值 估计值 估计值 

SPG 

指数 
0.0652 0.0544 0.0605 0.0531 0.0837 0.0715 0.0788 0.0672 

降幅 

(%) 

 
16.56 7.21 18.56 

 
14.58 5.9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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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4所示,以人均年收入2300元作为贫困线标准,在不将补偿收入计算在内时,贫困强度值为0.0652,当分别加入三种补偿

收入后,贫困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减少,对应的贫困强度值分别下降为0.0544､0.0605和0.0531｡当贫困线标准提高为2952元后,

贫困人口数量增加,贫困强度值则分别从0.0837降为0.0715､0.0788和0.0672｡通过对比不同贫困线标准的测算结果可以发现,贫

困标准提高后,退耕还林补偿和公益林补偿降低贫困强度的幅度仍有下降,而岗位型补偿则为增加｡ 

通过两种不同贫困线标准下退耕还林补偿､公益林补偿和岗位型补偿对研究区域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贫困强度的影响进

行比较可以看出:三种直接对农户产生经济效益补偿方式的减贫效果存在明显差异,由于岗位性补偿可以直接靶向于建档立卡贫

困户,所以其减贫效果较好,而且随着贫困线的动态变化,体现出了减贫的持续性｡由于退耕还林补偿和公益林补偿是基于生态要

素进行的补偿,拥有划入项目区域的土(林)地是参与补偿的前提条件,贫困人口与资源分布之间的差异,促使补偿对象的贫富分

布更为广泛,所以从减贫的角度而言,其精准度有所下降,而且现金型补偿在项目合同期内定期支付固定的补偿金额,当贫困线标

准提高时,补偿金额不变,减贫的持续性较差｡ 

四､讨论 

当前,各地正在大力推动生态补偿扶贫的相关工作,由于生态补偿的直接现金补贴､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担任生态保护

岗位的岗位型补偿可以直接对农户产生经济效益,所以成为了其中最主要的两项措施｡本文研究发现,岗位型补偿直接倾向于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并实行定期签订聘用合同的模式,实现了较好的贫困瞄准和减贫的持续性,减贫效果较为显著｡而由于农村土地

资源分配不均､农户资源禀赋差异等因素,现金型补偿以资源所有权为支付依据的特点促使拥有自然资源较多的富裕群体获得了

更多的现金补贴,多数没有很多自然资源的贫困人口被排除在外,无法从项目中受益,其减贫瞄准性较差,这也与已有的一些研究

结论相一致｡在具体实践中,应基于两种补偿方式的不同特点,积极发挥两者的协同作用,突出现金型补偿的普惠性和岗位型补偿

的益贫性,用现金补偿激励富裕群体提供更多的生态服务,用岗位型补偿带动更多的贫困人口脱贫摘帽,从而实现生态保护和扶

贫解困的双赢局面｡另外,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消费价格指数等因素的不断变化以及扶贫攻坚工作的不断深入,国家每年都

会对贫困标准进行相应的调整,而现金型补偿是在一定时期内向农户支付固定数额的现金,贫困标准的动态变化与补偿标准长期

固定之间的不匹配,会使农户提供生态服务后获得的实际补偿收益减少,造成现金型补偿减贫效果的不断降低,不利于提高农户

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和实现生态补偿缓解贫困的目标,有必要考虑根据贫困标准的调整实现补偿标准的定期提高,从而实现减

贫增收的持续性｡ 

在现金型补偿中,公益林补偿的补偿标准偏低,减贫效果较弱,有必要进一步提高补偿标准｡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地区公

益林补偿项目的公共财政投入,提高公益林补偿项目的基础标准,并鼓励地方政府充分利用国家､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资金和专项补助资金,在国家补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各地生态公益林项目的补偿水平｡同时,在实践中可探索公益林补偿分类

分档补偿制度,根据重点公益林所处的不同区位､不同林分质量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户生计情况实行不同的补偿标准,对

于公益林重点保护区域和贫困地区适当选择更高的支付权重,从而可实现快速精准提升林分质量､有效增加贫困农户收入的目的

｡另外,根据公益林项目的实施特点,可以结合项目开展进一步探索多元化的补偿形式｡根据相关规定,在生态公益林区域内禁止

砍伐树木和流转､抵押林地,农户放弃林业生产经营活动获得的只有微薄的公益林补偿收入,机会成本与补偿收益的不对等不利

于调动农户保护公益林资源的积极性,也不利于解决贫困地区农户的长远生计问题,西部山区的丰富林业资源的价值也没有得到

体现｡因为公益林现金补偿实质上是一定时期内可预期的稳定现金收入,地方相关部门可积极探索“绿色金融+生态补偿”的有

效机制,允许公益林项目户通过把公益林补偿收益权质押的方式获得银行贷款,使其可获得更多的资金发展林下经济､生态旅游

等收入较高的生产经营活动,进一步拓展农户的收入渠道｡通过绿色金融手段实现市场化生态补偿,可使“沉睡”的生态资源变

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既让参与农户获得“生态红利”,又激发了他们对公益林保护的积极性,使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

山｡ 

根据FGT指数的测算结果,两类补偿方式的减贫效果均未超过25%,这反映出生态补偿机制基于自然资源所有权和有能力提供

生态服务的前提要求对农户存在一定的参与门槛,政策对象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并不是所有的贫困农户都能参与其中而获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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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这也反映出生态补偿扶贫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其不能解决所有的贫困问题｡ 

五､结论和政策涵义 

本文基于云南省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数据,测算了两种不同贫困线标准下区域的FGT指数,分析了现金型补偿和岗位型补偿两

种可直接对农户产生经济效益的生态补偿方式对区域贫困情况产生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降低区域贫困发生率､贫困深

度和贫困强度上,现金型补偿和岗位型补偿均显示出了减贫作用,岗位型补偿的减贫效果优于现金型补偿,其显示出更高的贫困

瞄准度和减贫持续性｡第二,通过比较不同贫困线标准下测算出的FGT指数可以发现,当贫困线标准提高,贫困人口数量增加时,现

金型补偿由于农户资源禀赋的前提要求及其定额支付的特点,减贫效果有所下降｡第三,公益林补偿的补偿标准偏低,农户获得的

补偿款占其家庭总体收入的比例较小,减贫效果较弱｡ 

本文具有如下政策涵义:一是由于现金型补偿和岗位型补偿的补偿机制和作用对象存在差异,在具体实践中需要综合考虑不

同补偿方式的适用性,突出现金型补偿的普惠性和岗位型补偿的益贫性,用现金补偿激励富裕群体提供更多的生态服务,用岗位

型补偿带动更多的贫困人口减贫增收,以充分发挥不同政策之间的协同作用,从而获得更好的政策效果｡另外,为实现减贫的可持

续性,需要基于贫困线的动态调整推动补偿标准的定期提高,扩大贫困人口的受益程度,助推扶贫攻坚进程｡二是现有公益林补偿

的补偿标准较低,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国家公共财政投入和地方配套资金投入,以进一步提高补偿水平,使补偿款与农户的机会成

本相匹配,并通过分类分档补偿制度提高政策效率和扶贫效果｡另外,在现有补偿形式上还可探索如公益林补偿收益权抵押贷款

等更多元化的补偿方式,以激发农户的参与积极性和帮助农户发展长期生计｡三是需要理性看待生态补偿扶贫,生态补偿扶贫本

身是扶贫的一个方法,但生态补偿的首要目标还是保护生态环境,有能力提供生态服务是参与生态补偿项目的前提要求,其在减

贫上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应该先探索两者相结合的作用点,继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机制设计以实现生态保护和农户生计的双

赢,若没有这种双赢的机会,那么只能通过不同的政策工具解决不同的问题,不能为了推动减贫而增加生态补偿项目,这可能会降

低政策的实施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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